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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务

1997年—2010年长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根据新《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文件中“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提高土地利用率,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挂钩的原则,以保护耕地为重点,严格控制占用耕地，统筹安排各业用地的要求，认真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修订和实施工作”的要求，制定本规划。

    一、土地利用现状与问题　　

  　全市土地总面积11819.4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87729公顷(431.59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4.34％;园地面积35546公顷，占土地面积的3.00％； 林地面积59571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50.40％；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0545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92％；交通用地10627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0.90％；水域面积90849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7.69％；未利用土地面积为5603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4.75％(其中田、土坎占未利用土地的76.11％)。

　（一）　土地利用特征

　1.人均土地数量少　开发利用程度高

　　1996年，全市人均土地面积0.21公顷(3.15亩)，为全国人均量的26.92％、全省人均量的63.70％。全市人均耕地0.051公顷(0.76亩)，为全国人均量的46.36％，全省人均量的82.90％。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高。1996年土地利用率为95.25％，比全国均值高21.05％,比全省均值高4.86％。土地垦殖指数为24.34％,为全国均值的1.78倍,为全省均值的1.3倍。

复种指数为2.11。 单位面积国内生产总值为3.38万元/公顷，为全省均值的2.7倍。

　　2.用地类型以林地　耕地为主　建设用地比重较大　

　  长沙市平地∶岗地∶丘陵∶山地的比例为2∶3∶2∶3。林地为市域内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耕地居第二位。城镇村、工矿、交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9.82％，比全国平均值高3.17倍,比全省平均高一倍。同时,以长沙市建成区为主体的城镇群体仍在不断向外扩展，京珠、长常、石长、长浏等交通网线在规划期内将相继建成，这些势必会更进一步提高建设用地在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

　　3.土地利用圈层结构明显

　　全市可分为三大圈层。第一圈：以长沙市建城区为中心的城市区。建筑、路网密度大，人口稠密，农业用地比重小，是全市工业、商业、金融的核心和重要交通网线密集区。第二圈：城郊区。建筑、路网、人口密度仅次于城区，但小城镇多，属以农林用地为主的城乡用地混合区，主要商品农产品基地多集中于此。第三圈：市域东西两侧的远郊区。建筑、路网、人口密度相对最小，小城镇少且规模小，是以林农为主，垂直差异较大的山丘地区。以上三圈层，以长沙市为中心向外辐射，城建、交通用地逐渐减少，农林用地逐渐增加，圈层利用分明。

　　全市关键性的土地利用问题是：人口持续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加速了农用地向非崐农业建设用地的演化，导致农副产品基地面积锐减，加剧了非农业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的矛盾，也对生态环境产生崐了巨大压力，使土地开发、利用与保护、整治严重失衡。同时，待开发土地量少质劣，可垦耕地后备资源贫乏，加崐之农业比较利益低，保护耕地缺乏内在动力，土地利用管理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二、规划目标和方针　　

　　(一)规划目标

　　到2010年，长沙市土地利用总目标是：稳定耕地面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并努力做到耕地质量逐步提高；农业用地得到有效保护；在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的前提下，非农业建设用地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城乡居民点用地总规模逐步缩小；土地后备资源得以适度开发；村镇土地整理由点到面展开，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土地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土地生态环境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分阶段的具体目标是：

　　到2000年，耕地面积为286317公顷，比1996年减少1412公顷，非农业建设用地以利用闲置、存量土地为主， 新增用地不超过6234公顷；园地面积37009公顷， 比1996年增加1463公顷；林地面积594035公顷，比1996年减少1678公顷；居民点、工矿用地面积105583公顷，比1996年增加403公顷；交通用地面积12844公顷，比1996年增加2217公顷；水域面积91728公顷，比1996年增加879公顷； 土地利用率达到95.42％。

　　2001—2010年，全市净增耕地560公顷，到2010年，耕地面积为286877公顷;园地面积38239公顷，比2000年增加1230公顷； 林地面积为592367公顷，比2000年减少1668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50.1％；居民点工矿用地面积控制在105660公顷以下，比2000年减少193公顷；交通用地面积14918公顷,比2000年增加2074公顷，水域面积92535公顷，比2000年增加807公顷；土地利用率达到95.66％。

　　(二)土地利用的基本方针

  　1.稳定耕地面积，对现有耕地实行全面保护， 将质量好的农地优先用于农副产品生产，基本满足长沙市粮食和“菜篮子”的用地需求。

　　2.坚持以供给引导制约需求，在保障国家、 省级等重点建设用地需求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各业用地。

　　3.严格控制城镇村及工矿建设用地占地规模， 提高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利用效率。

　　4.适度开发土地后备资源，积极推进村镇土地整理。

　　5.坚持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三)区域土地利用方针

　　根据市域内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及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向，将全市划分为四个区域，分区范围见表一。各区域土地利用方针是：

　　1.中心城市发展区　

    包括长沙市内五区， 长沙县6个乡镇，望城县两个镇。土地面积116328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9.84％。本区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是长沙市目前经济发展最快地区。区内土地利用率高，人口、经济密度高，交通发达。但区内人多地少，城镇扩展与农地保护矛盾突出。闲置、浪费和污染土地的现象不容忽视。

　　土地利用方针是：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特别是城镇和开发区建设用地规模的盲目扩大，各类建设用地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转变，充分利用闲置和存量土地，满足必需的城市扩展用地；保护城郊优质农田，抓好“菜篮子”工程建设；结合城市和村镇建设规划，积极推进村镇土地整理，抓好环境综合整治。

2.中部农业综合发展区

  　包括长沙县14个乡镇，望城县17个乡镇，浏阳市6个乡镇，宁乡县21个乡镇。 该区域环绕于中心城市区外广大岗平地区。土地面积52071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44.06％。本区交通便捷，小城镇数量多,农业土地条件好,农产品种类多、产量大、商品基地集中,是全市粮、油、猪、果、茶的主产区；但近年来，城镇交通占用耕地剧增，城市外迁工业带来土地污染加重。

　　土地利用方针是：要严格控制县城及小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对耕地的占用，保障各项重点工程建设用地。强化耕地、园地数量和质量保护，建立稳固的城郊副食品生产基地。以交通干道沿线为重点积极推进村镇土地整理，开展田、水、路、林、村和农业环境的综合整治，严防土地污染。

3.东部林农综合利用区   

    包括浏阳市区及所辖30个乡镇,土地面积44151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7.35％。该区地处市域东部，交通不便，山地面积大。地形和交通条件对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制约较大，是全市重要的水果和用材林基地。

　　土地利用方针是：切实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改善交通条件，提高耕地质量，适度开发耕地后备资源，稳步推进土地整理，切实抓好水源涵养，建立以用材林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和林、粮、经、牧全面发展的土地利用格局。

4.西部农林水保区

 　包括宁乡县西部11个乡镇。土地面积10338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75％。该区地处市域西部最外围，地表起伏大，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土地利用方针是：保障必要的建设用地；发展以水保林、薪炭林为重点的林业生产，严控水土流失。建立林、农结合，开发与保护并举的土地利用结构。

     三、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指标控制　　

　　根据土地利用目标、方针和省级规划控制指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见表三（1）、表三（2）、表三（3）)。

　　(一)农业用地
在保护好现有耕地和农业土地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和布局，因地制宜发展农、林、渔各业。

     1.耕地　

     确保国家级商品粮、猪、油基地的用地需求,重点建设好长沙、望城、浏阳、宁乡四县(市)22万公顷商品粮基地和0.7万公顷城郊蔬菜基地,严格控制耕地面积减少并努力补充耕地,保证规划期间全市耕地总量略有增加,耕地面积由1996年287729公顷增加到2010年的286877公顷,净减852公顷。1997年—2010年，全市耕地减少面积控制在9841公顷之内，其中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6862公顷内。同期通过村镇土地整理和开发复垦补充耕地8989公顷。区、县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控制指标如下:

　　在对耕地实行全面保护的基础上，加大基本农田保护力度，全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由1996年实际划定24. 48万公顷调整为24.7万公顷。长沙市基本农田区、县控制面积见表五。

2.园地　

规划期间，在适当扩大规模的基础上，着重抓好现有园地的挖潜改造。 2010年园地面积增加到38239公顷，比1996年增加2693公顷。

3.林业用地　

林地面积2010年调减为592367公顷， 比1996年减少3346公顷。期间各项建设占用林地11106公顷。 通过村镇土地整理和开发未利用地补充8074公顷。为切实保护环境，各项建设及农业用地结构调整占用林地要特别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保护和经营好剩余林地，要在不断改善生态条件的基础上进行林业经营，充分发挥林业用地的综合效益。

4.水产养殖用地

  　着重挖潜改造，提高单产。水产养殖面积2010年规划为2.8万公顷，比1996年略有增加。

　　(二)建设用地
　  确保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其他各类建设用地以内涵挖潜为主，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期间，内涵挖潜为主，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期间，各类建设新增用地规划控制在22078公顷以内， 其中占用耕地控制在6862公顷以内，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490公顷以内。见表六。

　　1.城镇村工矿用地

 　按照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小城市(镇)的方针和城镇用地规模的扩大以农村居民用地缩并为前提的基本原则，规划布局好由一个中心城市、四个县级市(镇)、82个建制镇组成的各具特色、布局合理的三级城镇网络。安排好洞阳、东方红、星城、远大四个独立工业小区。同时，按照“相对集中”的原则规划布局村镇用地,至规划期末,建立起2000个左右具有一定规模的村镇。2010年城镇村工矿用地调整为105660公顷，比1996年净增210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增加11211公顷，农村居民用地缩减12158公顷。城镇、 工业小区用地规模控制见表八（1）、表八（2）。

2.交通用地

  　规划期内，以陆路交通网线建设为主体,“一机场”(黄花机场)、“三铁路”(石长、长浏、娄益),“三横八纵”公路和霞凝千吨级港口建设为重点，加快区内路网配套建设和技术等级改造，形成水陆空协调，网线布局合理的交通网络。1996年至2010年规划增加用地4291公顷，其中占用耕1625公顷。

3.水利建设用地

 　着重加强堤防工程，提高塘库灌溉能力和渠系配套建设，1996年至2010年增加水利建设用地1733公顷，其中占用耕地858公顷。

　　在各类建设用地中，优先安排重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1997年—2000年全市重点建设用地项目42项，其中交通21项，用地1811公顷：水利21项，用地627公顷。2001—2010年交通27项，用地1642公顷,水利22项用地1106公顷。

　　(三)土地整理和农用土地开发复垦
　　规划期内，按照“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推进土地整理，适度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开展田、林、山、水、路、村综合整治，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

　　土地整理以村镇缩并改造腾地还耕为重点，结合小城镇规划、村镇规划和农田基本建设进行。农村居民建房向小城镇、中心村集中,乡村企业向工业小区集中,零星耕地向连片集中同步实施。至2010年,全市农村居民地整理面积15844公顷，整理补充耕地5836公顷；农地整理面积67140公顷，整理补充耕地609公顷。

　　规划期间，土地整理的主要区域是中心城市发展区和中部农业区。在中心城市发展区，土地整理要与城市建设规划衔接,在整地还耕的同时,注意为城市发展提供用地。中部农业区的土地整理要与小域镇建设、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丘陵地改造同步实施，实行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

　　东部林农综合利用区和西部林农水保区土地整理应因地而异，结合治山治坡，促进农村居民点相对集中。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复垦符合“适度”原则，重点是浏阳东部、北部,宁乡县西部及长沙、望城两县的部分乡镇,至2010年，全市开展复垦补充耕地2544公顷。土地整理和开发复垦控制指标见表九。

    四、长沙市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规划　　

　　(一)长沙市区土地利用规划
　　为了在规划上重点安排好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利用，对长沙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如下。

　　1.长沙市城市规模与布局

　　长沙市以建设成为“一江两岸西文东市”,突出人文,山水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为目标，在用地布局上以控制主体与发展组团相结合，2000年规划用地15700公顷， 其中新增2100公顷，2010年用地规模20400公顷， 其中新增4700公顷。具体布局如下:

　　河东主体：全市商业、金融、贸易中心及物流、商流、人流的中心结点。96年用地面积8820公顷，2000年、2010年规划控制面积9770公顷和11390公顷。规划控制范围是湘江以东，浏阳河与107国道以西，南绕城公路以北， 浏阳河以南。

　　河西主体：长沙市文化教育、 旅游休闲、 高科技产业发展基地和未来的行政中心。96年用地面积2820公顷，2000年、2010年规划控制面积分别为3240公顷和4310公顷。规划控制范围是：东至湘江，西至规划经一路，南至绕城公路，北抵二环路。

　　捞霞组团:长沙市重工业企业发展基地,城市中转港口、仓库等基础设施建设基地。96年用地面积621公顷。 2000年、2010年规划控制面积分别为1121公顷和2561公顷。 控制范围是：湘江以东，捞刀河以北，沙河子以南，东北控制在京广线附近，绕城线以内。

张公岭组团:长沙市东部工业小区。96年用地面积495公顷。2000年、2010年规划控制面积分别为595公顷和880公顷。控制范围是北至星沙开发区，南至长浏公路，西至107国道，东与长沙县接壤。

坪塘组团：96年用地面积240公顷，2000、2010年规划控制面积分别为260公顷和400公顷。

其他零星建设用地区除原单位扩建外，原则上不安排用地，2010年规划期内，规划新增用地636公顷。

  　规划期内，根据长沙市区周边用地评定，周边用地开发建设情况，城市发展需要，长沙市区用地发展方向为近期完善河东地区，发展河西地区，远期沿湘江呈组团向北发展。在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控制区内，保留奎塘河两侧、黎托乡花桥村黎托村农田；岳麓山、秀峰山绿地;咸家湖、岳麓山乡渔场、岳麓渔场水面，用以调节市区生态环境。

　　2.长沙市市区土地利用调整

　　根据湖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达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长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并与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衔接，调整市区土地利用结构。1996到2010年，耕地由12823公顷，占23.05％，调整为10241公顷,占18.41％；园地由2624公顷，占4.72％，调整为2684公顷，占4.83％；林地由10052公顷，占18.07％，调整为7283公顷,占13.09％;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由18255公顷,占32.81％,调整为23559公顷，占42.35％；交通用地由1140公顷，占2.05％，调整为1451公顷，占2.61％；水利设施用地由902公顷调整为1223公顷，比例由1.62％调整为2.20％；水域由7307公顷，占13.13％，调整为6952公顷，占12.5％；未利用土地由2534公顷，占4.56％，调整为2240公顷，占4.02％。

  　3.长沙市市区土地利用分区

　　按照对土地利用实行用途管制的要求，根据土地利用主导用途、限制条件、土地保护管理措施的一致性，将市区范围土地划分为耕地区、园地区、林地区、城镇及独立工矿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及其它用地区六个用途区。

　　（1）耕地区  憽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和一般农田区。根据下达指标，在2010年规划期内，确定为非农业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需占用的耕地划为一般农田区，其他0.67公顷以上的耕地和后备耕地均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2010年耕地区面积为12000公顷。

　　（2）园地区　指10公顷以上集中连片的果园、茶园等种植园用地，宜园后备土地资源及上述范围内的其它类型零星土地。2010年园地区面积为2600公顷。

　　（3）林业用地区　指10公顷以上有林地、灌木林和苗圃;宜林后备土地资源及上述范围内的其它类型零星土地。2010年，林地区面积为7300公顷。

　　（4）城镇及独立工矿用地区　包括城市、建制镇建成区和规划的建设用地区域，经国家、省政府批准的独立于城市之处的工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以及规划期间不改变用途的独立工矿用地区域。2010年面积为22034公顷。

　　（5）村镇建设用地区　指规划的集镇、村庄建设用地区。2010年面积为2748公顷。

　　（6）其它用地区　以上五区范围以外的用地划入其他用地区。2010年，面积为8951公顷。

　　(二)长沙市四县(市)城土地利用规模规划
　　1.星沙镇(长沙县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湖南省星沙特别招商区)

     位于长沙市东北角,107国道与319国道相交点。2010年规划人口10万，规划控制面积1400公顷。新增用地450公顷，新占耕地控制在142公顷。规划控制范围为：南至马泉组团、长浏公里；北抵捞刀河， 西接107国道。

2.高塘岭镇(望城县县城)

  　长沙市区重要卫星城，2010年规划人口10万，规划控制面积1200公顷。新增用地544公顷,新占耕地控制在128公顷。规划控制范围为:东起魏家垅；南经罗家冲、何家屋场；西至艳群村、金塘村、秋田村；南至沩水河，包括(团山湖)；北至湘江沿河到湘江化工厂。

3.玉潭镇(宁乡县城)

  　市域西部重镇,规划县级市,位于319国道与沩水河相交处。 2010年规划人口13万规划控制面积1300公顷。新增用地520公顷，新占耕地控制在180公顷。规划控制范围为：东起历经铺曾家河；西至城关镇鲁家桥；北起城郊乡锁西村；南抵白马桥乡五福桥村。

4.浏阳市　

县级建制市，市域东部重镇。2010年规划人口14万，规划控制面积1500公顷。新增用地705公顷,新占耕地控制在170公顷。规划控制范围为：东起复兴、 占佳、水佳、长乐村；西至淮川办事处城西村及集里办事处圳口、蔬菜两组；北起集里、道吾、长青、平水、禧河，南抵荷花、掌山、唐家州三村全部和杨家、古家村部分。

     五、实施规划的措施　　

　　为保障《长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必须建立严格的土地用途、制管制度,强化规划实施管理。

　　(一)建立和完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体系

　　1.确立规划权威

    本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定效力各区、县(市)应在长沙市土地利用规划的控制指导下，尽快完成本级规划的编制、修订任务。未按要求编制、修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　者编制、修订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经批准的县市，不得占用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

2.各专项规划必须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在编制和修订建制镇、集镇及村庄规划时，应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进行。其它各行业的用地规划在确定用地规模和用地布局上也必须服从长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土地开发等土地利用专项规划的编制和修订，必须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形成以土地利用规划为龙头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

3.要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纳入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规划》经批准后，土地利用目标及主要用地指标应纳入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县、市、区政府也要将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目标和主要指标纳入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严格执行，不得突破。

　　(二)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

　　以长沙市城区、县(市)、区及乡级土地利用分区为基础，规定各用途区的主导、鼓励、控制和禁止用途，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依据。

1.耕地区土地用途管制措施

划入耕地区的土地主要用于种植业生产及为种植业服务的设施使用。鼓励将耕地区内其它用地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整理改造为耕地；按规划可保留现状的，不得擅自扩大用地面积。严控耕地区耕地转变用途；国家和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无法避开耕地区内的基本农田的；应经法定程序修改规划并严格审批。禁止占用耕地区内的

基本农田进行城镇、村镇和工业小区建设；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建窑、建房、建圹或挖沙、采石、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

2. 园地区土地用途管制措施

划入园地区、林业用地区的土地分别主要用于园业、林业及其生产设施使用。鼓励园地区、林业用地区内除耕地外的其他用地调整到适宜的用地区；耕地一般不得改变用途，确需改变的，必须按有关规定严格审批。严禁各类建设占用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其它各种防护林地及名特优新种植园。

3. 城镇  村庄及独立工矿用地区土地用途管制措施

划入城镇、村镇、独立工矿等建设用地区的土地严格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用地范围、批准的城镇村、独立工矿建设规划和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使用土地。鼓励建设使用现有建设用地和空闲地,鼓励零散的建设用地缩并、集中。严禁占用规划确定的永久性绿地、菜地和基本农田。

　　(三)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管理

　　1.建立规划公示制度　

    长沙市、各区、市、县及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批准后，实行层次公示制度。即县级规划公示到乡，乡级规划公示到村及主要土地使用单位。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规划宣传，提高全民规划意识。

2.强化建设用地的规划审批管理　

市、区、县(市)国土管理部门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对建设项目用地进行预审。审查用地规模、布局及占补挂钩措施，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在审批用地时，根据当地国土部门的审核意见及用地计划指标进行审批。建设项目用地的验收，要由当地国土部门严格检查规划的执行情况及占补挂钩措施的执行情况。

3.建立农用地转用许可制度

  　严格限制规划确定的各种农用地转变为非农业建设用地。建设项目用地确需占用规划的农业生产用地的，应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修改规划。规划的农业生产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及规划的耕地转变为其它农业生产用地的许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4.加强未利用土地的规划审批管理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土地开发规划，依土地开发规划由当地土地规划管理部门对土地开发单位的开发规划进行预审，报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审批。确保开发活动有序地进行，保护土地生态环境。

　　(四)改革和完善土地利用的经济运行机制

　　1.提高占用耕地的成本  

    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而且没有条件开垦耕地或者开垦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缴纳耕地造地费，同时提高耕地占用税的征收标准，使建设占用耕地成本高于利用现有建设用地的成本。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占用耕地并造成耕作条件难以恢复的，应按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标准征收耕地占用税。

2.加强对土地整理　开发复垦的扶持和管理 

 长沙市各级人民政府利用各种土地收益建立土地利用专项基金，用于耕地保护、村镇土地整理及土地复垦和开发。对集体和个人进行的土地整理腾地造田、复垦开发工作，给予十年内免交各种税费的优惠政策和一定量的资金扶持。对建设单位整理、复垦、开发耕地的投资，列入生产成本或建设项目总投资。

3.建立由供给引导需求的土地利用市场机制  

发挥土地利用规划、供地计划对土地市场价格的调控作用制定合理的、上下相互衔接的供地计划根据不同土地利用分区制定不同的土地价格，完善市场管理规则，依法管理市场，保证土地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五)加强政府土地管理职能  强化土地管理

　　推行政府领导土地管理目标责任制，把各级政府落实土地利用规划，完成耕地保护目标，村镇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指标作为考核政府工作和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之一。

　　(六)加强规划的法制建设和执法监督

　　1.完善耕地保护、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土地规划的执法监督提供法律保障。

　　2.加大规划执法力度，建立经常性的规划监督管理制度，严肃查处违反土地用总体规划,破坏耕地的违法行为,对构成犯罪的，要依《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利用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监督规划的实施

　　加强土地遥感动态监测，建立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利用高科技手段监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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